
全国文明城市是一个城市的崇高荣誉，是对一个
城市执政能力、管理水平、市民素质的综合检验。要
牢固树立“创建为民”的理念，坚持以创促建、以创促
改、以创促转，通过创文促使各项设施达标，改革管理
体制，改变市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，转变工作作
风和工作机制。

创文工作任务艰巨，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，全员
上阵，突出重点，加大资金投入，在最快时间内全面掀
起整治高潮，力保创文全面达标，向省会人民交上一
份满意的答卷。

——摘自省委常委、市委副书记、代市长吴天君
在省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会上的讲话

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市委、市政府多年来不懈努
力、持之以恒的奋斗目标。对于这一目标，省委、省政
府高度重视、大力支持，市委、市政府思想统一、态度
明确，省会人民寄予厚望、翘首期盼。

全国文明城市这个荣誉不仅能够充分展示城市
的形象，而且更能彰显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
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综合成就，更能集中反映全市人民
群众的幸福指数。我们常说：“为官一任，要造福一
方。”我觉得，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，在不断改善广大
群众生活质量、提升城市文明程度的过程中，能够顺
利拿到全国文明城市这块金字招牌，就是最大的造福
于民、最好的造福于民。

——摘自省委常委、市委书记连维良在省会创建
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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